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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男子子遇遇车车祸祸，，被被树树枝枝贯贯穿穿颈颈胸胸部部
济医附院多学科联手成功取出，患者成功脱险

树枝穿颈直达胸腔
多科室协作紧急救治

11月1日下午，41岁的张

先生骑电动车时，不慎与一农

用三轮车相撞，被车上的树枝

从颈部斜插到胸腔，从背部形

成了巨大隆起，后方皮肤险些

被顶破。当地医院查看了张先

生伤情后，因树枝插入较深，

为了保证患者得到及时有效

的救治，立即通过“120”转入

了济医附院。

医院接诊后立刻对患者

进行快速查体，此时患者血压

尚稳定，神志还算清醒，未出

现休克表现。但是由于树枝几

近贯穿颈部、胸背部，工作人

员细致小心地对患者进行问

诊和搬运，并立即开通绿色通

道，监测生命体征，完善相关

检查。

由于患者病情复杂，涉及

多学科，创伤中心迅速联系耳

鼻喉科、心脏外科、胸外科、甲

状腺外科、血管外科等科室在

院值班主任，立即组织多科室

病例讨论。“之前也有多次成

功救治贯通伤的例子，但见到

这位患者时还是很不可思议，

比之前我们救治的还要复杂。

因为树枝是斜着插入的，贯穿

的范围广，还通过了身体正中

的一些部位。”当晚正值耳鼻

喉科赵玉凤医生听班，得知这

一消息后立即了解情况，通知

科室专家。

树枝究竟有否伤到颈部

大血管及神经？是否造成食

道、气管损伤以及其它重要器

官损伤？颈内的树枝是否有枝

杈？为确保安全，医院放射科

为患者做了详细检查，确认了

颈内树枝的形态及其与大血

管之间的关系。“树枝压住了

左颈总动脉，脑部循环完全由

另外一侧颈动脉供血，患者没

有出现明显脑缺血表现非常

罕见，但是如果持续受压，血

栓形成并脱落可能随时有猝

死可能。”该院耳鼻喉科主任

李晓瑜介绍。

经过仔细阅片、了解伤情

和病史，专家们认为目前患者

从伤口暴露，软组织分离到异

物取出均可能出现各种突发

情况，还有感染的可能。想要

取出树枝就要先进行解剖，解

剖部位气管、血管交织，手术

难度巨大，处理不慎就可能造

成危险。经过一系列详细的检

查，对患者在血管、全身脏器

以及骨骼等各方面的损伤都

做了综合的评估后，谨慎制定

了完手术方案，患者通过绿色

通道进入了手术室。

患者历经10小时手术
20厘米长树枝被取出

手术过程中，医生首先从

暴露出树枝近端的颈部开始，

万幸的是，异物从颈总动脉与

颈内静脉之间仅有的空隙穿

过，压住了左侧颈总动脉。然

而，树枝位置插入较深且被周

围软组织紧密包裹着，没有丝

毫松动，仍看不到另一端，从

颈部并不能直接取出异物。

耳鼻喉科专家先进行手术

“探路”后，正在候命的心外科

副主任医师刘朝亮接替上台，

进行开胸手术进一步向深部组

织探查。“在术前阅片就看到

了，树枝压住了左侧颈总动脉

导致动脉远端的血管被压扁

了，但并不明确接触点是否有

损伤，如果把树枝抬起，而血管

恰好有出血点的话，就会造成

大出血，后果不堪设想。”刘朝

亮说，术中发现患者颈总动脉

挫伤并有血栓形成，给予近远

端钳夹防止血栓脱落。

通过一步步的剥离，医院

的各项准备十分有效，接下来

就是取出树枝。由于表面不规

则，取出时任何树枝上的凸起

都有可能造成二次伤害，而此

时树枝后方被肋骨夹持，远端

还有衣物碎片，经过反复多次

仔细操作，这根直径约4厘米、

长约20厘米，让人“惊心动魄”

的树枝被完整取出。

随后，专家探查了受损的

颈总动脉取栓，发现内膜已经

剥脱翻卷并出现夹层，无法修

复，最终为患者进行了人工血

管置换。胸外科专家行胸腔镜

胸腔内探查，发现在胸腔后方

仍有较多残碎的树枝残留，肺

尖部挫伤，又依次取出树枝碎

片。

在医院各科室积极配合

下，历经10余小时，患者颈胸

部异物全部取出，手术顺利完

成。术后，患者送往急诊重症

监护室继续治疗。目前，该患

者生命体征基本稳定，正在进

一步康复中。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唐首政 通讯员 张勇 王

海滨

家住兖州的张先生骑电

动车出门时发生车祸，一根

直径约4厘米的粗大树枝从

颈部横穿、从背部形成巨大

隆起，后方皮肤险些被顶破。

情况复杂，在济宁医学院附

属医院多个科室医生的全力

救治下，患者成功脱险。

济医附院多科室配合，对伤者进行手术。

济济宁宁再再次次提提高高失失业业保保险险金金标标准准
增加173元、155元，领取期限最长不超过24个月

本报济宁11月6日讯(记者

褚思雨 通讯员 徐文锋

申德民) 记者从济宁市人

社局获悉，济宁市再次提高失

业保险金标准。这是济宁市连

续13年上调失业保险金标准，

预计将惠及8000余名失业人

员。

按照济宁市现行最低工

资标准，调整后市直、任城区、

兖州区、曲阜市、邹城市、微山

县由原来每人1211元调整至

1384元，增加173元；泗水县、

鱼台县、金乡县、嘉祥县、汶上

县、梁山县由原来每人每月

1085元调整至1240元，增加

155元。

据介绍，根据规定，失

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已按

规定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

年 ，非 因 本 人 意 愿 中 断 就

业，且已经进行失业登记，

并有求职要求者，可领取失

业保险金。

按照《失业保险条例》，

失业人员失业前用人单位和

本人累计缴费满1年不足5年

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

最长为12个月；累计缴费满5

年不足10年的，领取失业保

险金的期限最长为18个月；

累计缴费10年以上的，领取

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为24

个月。

重新就业后再次失业的，

缴费时间重新计算，领取失

业保险金的期限与前次失业

应当领取而尚未领取的失业

保险金的期限合并计算，最

长不超过24个月。城镇企事

业单位人员失业后，应当持

本单位为其出具的终止或者

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及时

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失

业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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